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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污染防制成效輔導說明會 

一、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 分 

二、 開會地點：本署第 2 辦公室（臺北市中正區秀山街 4 號 14 樓）第 2 會

議室 

三、 會議緣起： 

107 年媒體報導國內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所發包工程案件，近年總

懸浮微粒排放量逐年升高，占全國排放量 1/4，質疑政府應先帶頭做

好空氣污染防制，另國內前十大公共工程興辦單位發包的營建工程之

總懸浮微粒排放量，從 101 年的 4005.7 公噸成長為 106 年 9,608.1 公

噸，且 104~106 年連續 3 年成長，合計佔全國排放量比率從 2 成提高

到 2 成 5，部分公共工程興辦單位之整體符合率甚至低於 80％，是否

為未落實空污防制設施導致。 

爰此，為改善營建工程造成之空氣污染問題，本署已將「加強公

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相關內容協助納入公共工程委

員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及「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並函文提供公

共工程委員會參採增列，期能讓全國公務機關發包之公共工程契約及

招標文件與相關計畫皆能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規範，以提高法規符合率

及粒狀物削減率。因此，本次透過辦理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

度輔導作業，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公共工程興辦單位代表召開輔導

說明會，期藉由專家學者及環保機關提出之改善建議或意見，供公共

工程委員會及公共工程興辦單位代表參考，俾作為後續污染改善之辦

理依據，以達到空氣品質改善之目標。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0:30 公共工程污染防制成效輔導說明 

10:30~11:30 討論 

11: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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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資訊 

(一) 捷運路線： 

 捷運西門站5號出口。 

(二) 停車資訊:  

1. 中山堂地下停車場(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2. 遠東百貨寶慶店停車場(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32號) 

 

 

本署 

第 2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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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輔導計畫 

一、 緣起 

營建工程施工期間之粒狀污染物排放，常引起民眾抱怨及陳情，

依據本署統計結果顯示，國內公共工程其工程數量約占全國營建工

地總量之 46.4%，TSP 排放量占全國 50%，分析受處份案件中，公

共工程案件占總處分件數比例約為 54.5%，且重複受罰比例高，凸

顯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需更加落實。 

此外，107年媒體報導國內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所發包工程案件，

近年總懸浮微粒排放量逐年升高，質疑政府應先帶頭做好空氣污染

防制，另國內前 10 大公共工程興辦單位發包之總懸浮微粒排放量，

從 101 年的 4005.7 公噸成長為 106 年 9,608.1 公噸，且 104~106 年

連續 3 年成長，占全國排放量比率從 20%提高到 25%，部分興辦單

位工程之法規符合率甚至低於 80％。 

爰此，為改善營建工程造成之空氣污染問題，本署已將「加強

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相關內容協助納入公共工

程委員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及「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並函文

提供公共工程委員會參採增列，期能讓全國公務機關落實發包之公

共工程契約及招標文件與相關計畫皆能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規範，以

提高法規符合率及粒狀物削減率。因此，本次透過辦理公共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輔導作業，邀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公共工程興

辦單位代表召開輔導說明會，期藉由專家學者及環保機關提出之改

善建議或意見，供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公共工程興辦單位代表參考，

俾作為後續污染改善之辦理依據，以達到空氣品質改善之目標。 

二、 相關法令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中，與營建工程有關之規定如下：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第 20 條：公私場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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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其中粒狀污染物周

界之排放標準為 500µg/Nm
3。 

(二)空污法第 23 條：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染物，並維

持其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或監測設施之正常運作；其固定污染源

之最大操作量，不得超過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最大處理容量。 

(三)依空污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為改善營建工程造成

之空氣污染問題，在管理辦法內規定營建業主於營建工程進行

期間須採行有效抑制粉塵逸散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避免營建

工程所造成之空氣污染。 

(四)空污法第 32 條：不得有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

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

飛揚或污染空氣之行為。  

(五)污法第 45 條：各種污染源之改善，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

導之。 

(六)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三、 輔導對象 

本次輔導鎖定對象為公營事業及中央部會相關單位，並依據行

政院環保署營建工程污染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A2010)統計資

料，篩選 103 年~108 年整體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10 大之公共工程

興辦單位，建議之輔導單位名單如下：  

(一)經濟部水利署 

(二)內政部營建署 

(三)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原為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四)交通部公路總局 

(五)交通部鐵道局  

(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七)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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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九)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輔導除針對各單位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進

行檢視外，另將由各單位興辦之營建工程中篩選 1 處施工中工地，

協助評估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執行成效與管理制度落實情形。(排放量

較大、缺失比例較高者優先) 

四、 計畫目標 

(一)完成 10 場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輔導，以作為地方

公共工程興辦單位及工程承攬商改善之依據。 

(二)提供縣市環保機關推動源頭改善措施與擬定相關管制策略之

參考，以促使公共工程環保經費合理編列比例達 80%以上(112

年)。 

(三)協助公共工程興辦單位做好營建工程污染防制管理工作，改善

公共工程污染情形。 

(四)展現公共工程空氣污染改善績效，提升外界觀感。 

五、 輔導小組成員 

預計組成之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改善輔導小組規劃由專家

學者、公共工程委員會、環境督察總隊及環保署空保處組成，各單

位委員人數概估如表 1，小組成員至少 5 人以上，每次現場輔導作

業至少需 2 名以上專家學者出席。 

表 1 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改善輔導小組 

項次 單    位 人數(人) 

一 專家學者 2~5 

二 公共工程委員會 1 

三 環境督察總隊 1 

四 環保署空保處 1 

六、 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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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執行期程預計分為 4 階段，如圖 1 專案執行流程所示：

第 1 階段為輔導計畫研擬作業，由本署研擬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管理制度作業流程及輔導標的。第 2 階段將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召

開公共工程污染防制成效輔導說明會，並於會中確認輔導內容、受

輔導單位準備資料、輔導行程規劃等事宜。第 3 階段預計於 108 年

11 月 15 日~108 年 12 月 15 日期間針對 10 處公共工程興辦單位，

辦理 10 場工地現場輔導作業，並依據目前各工程環境管理制度提

出改善建議，由本署彙整後函文至各受輔導單位，作為後續興辦各

類工程之參考。第 4 階段預計於 108 年 12 月 15 日~108 年 12 月 30

日期間，本署將藉由當月建議稽查名單，請所在縣市環保局追蹤本

次受輔導工地改善情形。後續亦將持續透過各年度績效考評制度，

請各縣市環保局針對各類公共工程興辦單位於環境管理之落實度

(透過現場抽查、招標文件抽查)，定期統計調查結果。 

七、 執行流程及輔導內容 

（一） 輔導內容 

本次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輔導項目分為二部份，

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

要點」(附件 1)，檢視各興辦單位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監

督查核等階段是否依據要點規範內容執行，以確保施工期間落

實污染防制工作，輔導項目及紀錄表如表 2、附件 2 所示。 

第二部分，因應 107 年度公共工程空氣污染排放議題收到

公眾媒體關注後，部分興辦單位主動提出之輔導需求，將針對

不同施工類型提供可提升粒狀污染物削減率之防制設施建議，

使營建業主於規劃設計階段時，得以選用防制效果較佳之設施

方案，以降低粒狀染物排放對環境衝擊，並提升整體法規符合

度，參考資料如附件 3 所示。 

輔導過程，受輔導單位或輔導小組發現「加強公共工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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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監督

查核階段等實務面仍有待調整之內容，或欲建議公共工程委員

會於各項範本調整內容亦可一併提出討論。 

 

表 2 公共工程輔導項目 

施工階段 輔導項目 

一、 規劃、設計 

(一) 擬定環境保護項目及計量、計價規定。 

(二) 評估工程可採行之最佳污染防制設施。 

(三) 專項編列充足之環境保護經費 

(四) 招標文件及契約書明列事項： 

1. 污染防制設施注意事項、圖說、施工規範、經費明細

表。 

2. 環境保護監督查核事項。 

3. 廠商對於環境保護之應辦事項(含保養維修事項)，以

及違約之罰則(警告、扣款、暫停發放工程驗收款、撤

換人員、終止契約…) 。 

4. 擇一廠商負責全工作場所環境保護管理責任。 

二、 發包 

(一) 委託機構監督查核環境保護事項。 

(二) 施工計畫書納入環境保護事項。 

(三) 開工前繳納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三、 施工(監工) 督導(監督查核)環境保護事項辦理情形。 

四、 完工驗收 
依契約所訂環境保護項目逐一確認及驗收，違約依契約所定

罰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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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改善輔導小組

環境督察總隊

輔導說明會
1.輔導對象選定原則
2.說明輔導重點
3.說明準備文件

公共工程興辦單
位

空保處
1.提送建議輔導名單
2.擬定輔導標的、流程
3.建議輔導委員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公共工程
興辦單位

環保局配合追蹤

函送輔導
改善建議方案

現場輔導

短期：受輔導工地改善
情形

長期：公共工程興辦單
位污染防制管理制度

輔導內容
 1.空氣污染防制減量成效
 2.源頭管理措施

彙整改善成效

第
三
階
段

第
四
階
段

環保局提供受輔
導工地相關資料

 

圖 1 專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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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作業流程 

1.行前準備：請輔導單位應於 3 日前提供工地位置(開會位置)

及建議到達路線，以利安排輔導小組行程。 

2.輔導交通規劃：本署將依據當日受輔導單位及工地位置，於

3 日前通知輔導小組集合時間及地點，由環保署承辦單位統

一派車前往工地現場。 

3.輔導作業：各場輔導行程之主持人原則上由環保署空保處當

日出席代表或輔導小組委員互推產生，負責當日會議主持工

作。 

4.現場資料準備：受輔導單位針對工地污染防制現況及環境管

理制度進行 15 分鐘簡報，另請依據表 2 輔導項目提供相關

書面資料，以呈現該單位之工程環境管理制度推動現況。 

5.現場訪視：受輔導單位指派熟悉環保業務及現場環保之人員

至少各 1名，陪同輔導小組委員進行現勘，並回答相關問題。 

表 3 現場輔導作業規劃  

時間 議程內容 備註 

10 分鐘 主持人致詞  

15 分鐘 公共工程管理制度簡報 公共工程興辦單位 

45分鐘 工地現勘 檢視污染防制設施落實度 

30 分鐘 書面資料檢視 檢視相關文書資料 

60 分鐘 綜合討論  

 

 

  



8 
 

八、 受輔導之興辦單位協助配合事項 

1. 輔導前提供資料 

受輔導工地所需事先提供之基本資料，詳細內容如

表 4 所列，請於預定受輔導日期前 3 日送交環保署，以

利提供委員參考。 

2. 現場準備資料說明 

(1) 依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所推動之環境保護管理制度與執行情形(招標文件、

工程契約文件、監造計畫、施工計畫)。 

(2) 空氣污染防制現況，空氣污染防制督導考核成果、其

他相關資料(替代措施、空氣品質檢測報告)等。 

(3) 其他配合推動環境保護工作。 

(4) 未來環境保護工作規劃。 

3. 現場輔導需提供協助與配合之人力及場地 

(1) 熟悉環保及現場施工作業人員各 1 名。 

(2) 可容納 15~20 人會議室 1 間。 

(3) 工地現勘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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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受輔導工地提供資料 

施工階段 輔導應辦項目 

一、環境概述 

(一)興辦公共工程地理位置分布 

(二)目前施工中公共工程之基本資料、施工概況及環境保護

作為 

二、 環境保護管

理制度 

(一) 環境保護組織及人員編制 

(二) 環境保護規定及執行成果 

1.工程契約(請說明納入下列規範情形) 

(1)施工規範第 01572 章環境保護 

(2)環境保護設施費用編列與執行 

(3)工程承攬商環境保護自主檢查規範 

(4)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規範 

(5)工程承攬商違反契約環境保護規定罰款處理 

2.環境保護督導考核規定及辦理情形 

 (請說明環境保護督導考核相關規定及前揭規定之督導

考核辦理情形) 

九、 各縣市環保局協助配合事項 

1. 輔導現場協助內容 

(1) 指派熟悉受輔導工地之稽(巡)查管制人員 1 名，以提

供輔導小組該工程之施工歷程。 

(2) 提供受輔導工程歷次稽巡查管制相關資料。 

2. 後續改善成效追蹤 

(1) 短期(108 年 12 月 15 日~108 年 12 月 30 日)：依據本

署提供之建議稽查名單與輔導改善項目進行調查，並

於指定期間回報調查結果。 

(2) 長期(109~112年)：依據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規劃，

檢視轄內公共工程，是否依據「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

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於工程規劃、發包、執行、

監督查核等階段落實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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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一、為提升公共工程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水準，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 

    境，以提高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共工程係指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一項之工程。但工程依 

    法無須申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者，不在此限。 

 

三、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 

    其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作業，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要求規劃、設計單位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及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規劃及提供下列資料，以納入工程招標之文 

    件及契約： 

  （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圖說及配置圖。 

  （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明細表。 

  （三）機關規定之其他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規劃、設計資料。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規劃、設計時，應將前項事項納入規劃、設計之招 

    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第一項第一款施工規範內容得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相關規 

    範，或視工程性質、規模及工區位置，自行訂定之。 

 

五、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專項編列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並 

    列入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前項經費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審酌工程潛在污染，配合污染防制對 

    策，擬定計量、計價規定，並依據工程需求覈實編列。 

    第一項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之編列項目，應依附表辦理。工 

    程採購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按工程需求，採量化及一式混 

    合編列；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採一定比例一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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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六、機關辦理工程採購金額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且決標採用最有利標 

    或評分及格最低標者，得於招標文件之綜合評選或評分審查項目，納 

    入廠商投標標的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能力。 

 

七、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依決標金額總價調整各項單 

    價時，廠商報價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項目編列金額低於機 

    關所定底價之同項金額者，該報價金額不得隨之調低；該報價金額高 

    於同項底價金額者，調整後不得低於底價金額。 

 

八、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文件及契約明定 

    廠商應辦事項如下： 

  （一）施工計畫應納入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相關法規規定事項，並包括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執行作業，並落實執行。 

  （二）全程依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督導分包商依 

        規定施作。 

  （三）進駐工地人員，應定期依其作業性質、工作環境及環境污染因素 

        ，施以應採取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之注意事項宣導。 

 

九、機關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督查 

    核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工作。 

 

十、機關辦理工程，應要求監造單位明定下列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事項： 

  （一）監督查核之管理組織、查核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 

  （二）訂定工程監督查核計畫及實施方式。 

  （三）於施工中、驗收或使用前，分別實施必要之查核，以確認其符合 

        性；相關執行紀錄自查核日起保存三年。 

  （四）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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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主辦機關通知後，應即更換之。 

  （五）因監督查核不實致機關受損害者，應明定罰則。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監督查核時，應將前項監督查核事項納入招標文件 

    及契約，據以執行。 

 

十一、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投資者，機關與民間機構於簽訂參與公共建 

      設之投資契約時，應與民間機構約定準用本要點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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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制度輔導紀錄表 

輔導單位名稱：                                  輔導日期： 

輔導工地名稱： 

調查項目 調查內容 

一、招標

文件

及契

約 

1.□是□否 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圖說及配置圖 

1.1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施工規範內容參考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1572 章環境保護 

□相關規定 

2.□是□否納入監督查核事項 

二、經費

明細

表 

1.□是□否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經費 

1.1 編列方式(1.勾否免填)： 

□一式編列 □一式與交通安全或安全衛生合併編列 

□採量化及一式混合編列 □採量化及一式與交通安全或安全衛生合併編列 

□量化編列 □量化與交通安全或安全衛生合併編列 

1.2 未納入量化編列項目： 

□圍籬 □洗車設備及沉澱池或加壓洗車設備 
□堆置區域防制設施 □裸露地表防制設施 
□車行路徑防制設施 □結構體防制設施 
□密閉輸送管道及加壓灑水設備(結構體上層廢棄物輸送至地面作業) 
□集塵設備 

三、監造

計畫 

1.□是□否訂定空氣污染防制監督查核組職、人員資格及人力配置 

2.□是□否訂定監督計畫及實施方式 

2.1 實施方式: 
□製作表格並定期逐項檢查 
□製作表格並不定期逐項檢查 

四、施工

計畫 

1.□是□否納入空氣污染防制相關規定事項 

1.1 文件內容呈現方式:  

□僅寫法規名稱 □完整明列工程潛在污染對應法規規定事項 

□未完整明列工程潛在污染對應法規規定事項 

五、承包

商 

1.□是□否提供工地人員空氣污染防制注意事項 

1.1 空氣污染防制注意事項提供型式:  

□開工前教育訓練課程 □開工前教育訓練課程並定期複訓 

□參於環保機關辦理的課程 

綜合改善

建議 
 

輔導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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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各項施工作業空氣污染防制措施等級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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